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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16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 日披露《2020 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修正

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修正公告”），将 2020 年业绩由预计盈利 2.5亿元

至 3.4 亿元修正为预计亏损 2.79 亿元。本次业绩修正主要系你公司对

部分固定资产、长期股权投资、存货等计提减值准备，以及依照新收

入准则和会计师意见对部分收入确认进行调整所致。我部对此表示高

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实以下事项并作出书面说明： 

1. 修正公告显示，2020 年你公司储能电站运行波动较大，2021

年春节后部分电站消纳不足，公司和会计师针对该部分电站进行减值

测试，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约 2 亿元；因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调整，

你公司参股的北京智行鸿远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行鸿远”）

部分应收账款未能及时收回，你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和投

资损失约 1 亿元；此外，你公司对部分存货等资产重新测试并计提减

值，影响当期净利润约 7,000 万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列示计提减值准备的相关储能电站项目明细，包括

运营模式、各个项目装机容量、开始运行时间、2020 年各季度和 2021

年前 2 个月的电量消纳、运行收益情况和同比变化幅度，你公司对上

述电站进行减值测试的主要过程、判断依据和结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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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请列示你公司其余储能电站项目 2020 年度电量消纳、运行

收益和同比变动情况，是否存在减值迹象，和前述计提减值准备的电

站运行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如是，请说明原因和合理性； 

（3）请说明新能源车相关产业政策调整的发生时间和主要内容，

对智行鸿远的具体影响，智行鸿远 2020 年度主要财务状况，相关应

收账款账龄和涉及诉讼的进展情况，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测试过程、

判断依据和结论； 

（4）请说明你公司对上述储能电站、长期股权投资、存货等资产

盘点、评估和减值测试、审计等工作的开展时间和进程，相应减值事

项的发生、发现时点，公司未能在首次披露 2020 年度业绩预告时予

以考虑、截至目前才对预告业绩进行修正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修正公告显示，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和会计师意见，你公

司对部分数据中心和储能项目的收入确认时点由发货调整为项目总

体验收。请说明上述各个项目合同签署时间、实施进展、交付和回款

等相关合同条款内容，收入确认和回款情况，和你公司其他同类合同

（如有）的收入确认政策是否存在差异，如是请说明其原因和合理性，

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核查说明最近三个月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

方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，

如是，请说明相关人员知悉公司年度业绩及其变动情况的时间，是否

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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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4 月 12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本所《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

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内部使用 


